
撒谎作文谁之过
潘志豪

! ! ! !多年来，在作文中撒谎吹牛，
已成了中小学生的流行病和常见
病。一位家长曾忧心忡忡地说起：
他的孩子在老师布置的作文《我的
亲人》中，为了能写得生动感人，竟
无中生有地编造了自己爷爷得了
癌症，虽然获得了老师的高分，却
也“尝”到了家长的一顿“毛笋
烤肉”（竹片打屁股）的滋味。

撒谎作文早已是个“老太
太的棉被———盖有年矣”的老
问题了。《中国青年报》曾对
!"#$人进行调查，其中 %#&的人承
认在求学期间的作文中撒谎。古人
云：“修辞立其诚。”该“立其诚”的
园地，却反而成了撒谎的高发地
段。如果这仅仅只是极少数学生的
个案，那么我们大可不必如
此忧虑；但如果这已成为大
多数学生的常态，那么我们
就应该从深层寻找病源。

文学大家张中行曾指
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而
我们的语文教育指导始终热衷于整
齐划一的命题、缺乏生气的语言、早
已过时的范文……几乎从形式到内
容都是“一统天下”，从小就训练学
生“唯书”“唯上”，让这些孩子早早
就不敢越雷池半步。

更糟糕的是，所“唯”的“书”，
本身就是一面照出成人世界“撒
谎”的镜子。《新民晚报》'(($年 $

月 !)日曾披露：小学语文教科书
中的《爱迪生救妈妈》描述爱迪生
在 *岁时，如何用镜子反光的原理
来照明，使医生在紧急情况下为妈

妈做了急性阑尾炎手术。而据查，
世界上最早的阑尾炎手术是在
+%%"年。当时爱迪生已是 ,( 岁的
中年人了。你看，大人们撒谎成瘾，
居然撒上了教科书！

扪心自问，其实我们这
些为人父母者，回首往事，
也会发现自己曾在作文中
撒过谎吹过牛的“劣迹”。记
得我在求学时，几乎每年的

国庆前夕，都要写一篇“赞美伟大祖
国日新月异”的作文。这类“命题作
文”真把我们折腾苦了。于是，有的
凭空虚构，有的请人捉刀，有的大段
抄袭……原本应是天马行空、想象
丰富的童心童趣，现在却像雏鹰折
翅，苍白乏力。半个世纪过去，我们

这些当年的作文撒谎者、今日的“命
题作文”的“出题者”，再在现在孩子
的作文中看到这些“惊人的一致”：
格式化的主题、成人化的语言、公式
化的描写、了无生趣的“八股文”
……恐怕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其实，孩子并不想撒谎，完全
是出于无奈。一些学生对媒体
大吐苦水：“不撒谎老师不喜欢
啊！”“不编造怎么得高分？”“考
得不好挨打受骂怎么办？”在一
个分数至上的国度里，既然说

真话是一项“高风险作业”，学生只
能被迫就范。

当然，偶尔也会冒出个别不谙
世事的“愣头青”。据《武汉晨报》报
道，去年一名高三学生在期中考试
作文中，措辞激烈地抨击当今教育
弊端。这篇直言不讳的作文，阅卷
老师的评语是叫人心惊胆战的四
个字———“自毁前程”！

有人说，童言无忌。三尺童子
即使在作文中撒谎吹牛，无关宏
旨，何必大动干戈？试问，如果我们
的孩子从小就“说谎话不打草稿，
吹牛皮不开发票”，如果说谎话得
到鼓励、得到好处，说真话受到否
定，“自毁前程”，那么，“诚信社会”
云云，岂非只能是水月镜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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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野柳女王"进策
周天柱

! ! ! !位于台湾新北市、被授予“世
界级地质奇貌”的“野柳女王”无
疑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她风
头正健，去年一举超越“十冠王”
阿里山，荣登“台湾十大风景”龙
头宝座，足见其人气之旺；可谁料
“乐极”还会“生悲”，令岛内权威
地质学家最为纠结的是，经论定，
预估可期寿命竟仅存 )年！

谈及“野柳女王”的存世贵
庚，如同“蒙娜丽莎”的生命密码，
向来是每一个“女王”的粉丝极欲
探求的秘密。以往苦于工具、手
段有限，徒劳无获。近来考古学
家运用高速度、高精度电脑，得出
结论-高 %米、重 +(吨的“野柳女
王”的年龄在 ,(((岁左右。

寿比南山的高龄令人尊崇，
可突陷“生命黑洞”
的风波则使人瞠目
结舌。身处狭长的
突兀海岬，历经数
千年的风浪侵袭，

高贵的“女王”日渐苍老，尤令人
痛心的是，其颈部细化的速率惊
人，.((" 年脖围直径测量尚有
+,,厘米，*年后的今天只剩可怜
的 +."厘米。长时间处于头重颈
细的困境带来可怕后果。据专家
预测，若突遇 *级以上阵风，外加
# 级以上
地震，“女
王”随时
会有“断
颈”危险。
即使没有外力的破坏，) 年内细
颈因承受不住头部重量也将自行
断裂。而每年约 )((万粉丝蜂拥
而来，踩踏污染，好事者又爱与
“女王”“过分亲热”，这些人为破
坏更加速摧残她的“机体”。说“女
王”岌岌可危，绝不是危言耸听。
古人曰：绝地逢生须多悟其

道。常规的传统保护必不可少，但
仅有这些还未能从源头上根本解
决问题，无法确保“女王”“延年益

寿”。我在这里借用“夜光杯”的
“寸金之地”，为台湾野柳地质公
园管理者大胆建言：是否可重金
诚聘世界级建筑大师，为“野柳女
王”建造一座量身定制的玻璃金
字塔，改其常年“裸居”的窘境，从
而隔绝令人头痛的狂风、大浪、酸

雨、紫外
线的重重
侵袭，并
远离“黑
客”们可

恶的“狼爪”、“虎靴”。
上述设想是在参观法国卢浮

宫时突然冒出的。贝聿铭为保护
这座世界著名艺术宝库而精心设
计的玻璃金字塔大受参观者赞
扬。金字塔造型奇特，表面面积
小，毫无沉重滞腻感觉，还可以反
射周围褐色石头的建筑物；而创
新采用玻璃材料，可一无遮拦，映
衬、透露出巴黎不断变化的美丽
天空。这不仅是体现现代艺术风

格的佳作，也是运用现代科学技
术的独特尝试。
“野柳女王”比卢浮宫更为珍

奇之处，在于非人造皇宫，而是自
然界鬼斧神工的巧妙造化。玻璃
金字塔的奇特造型会促使人们联
想到古金字塔，而塔内历经 ,(((

年全天然的“女王石”比砌造埃及
金字塔的巨石更弥足珍贵。
不妨想象：参观者走近无边

框、全透明、防眩光的玻璃金字
塔，塔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
周遭形形色色奇岩怪石。蔚蓝的
大海包裹着层层排浪，三面冲击
岩岬，溅起朵朵白色浪花……建
筑与景观全然融为一体。步入塔
内，透过玻璃的自然折光，野柳奇
貌一览无余。“女王”“住进”新“宫
殿”，昭示其焕然一新的“青春岁
月”重新开始。既可充分展示“女
王”的丰采、风貌与气质，更能凸
显自然瑰宝的内在价值与非凡内
涵，岂非两全其美？

李泌之智
米 舒

! ! ! !唐开元间，思想活跃，民间常通过
儒、道、佛的辩论会来识拔人才。一次，一
位九龄童以口才犀利而引人注目，唐玄
宗李隆基笑而奖之，不料那小孩却说：
“我母舅家的七岁孩子，比我聪明多了。”

李隆基半信半疑，召其入宫面试。当
时他正与燕国公张说弈棋，便以“方圆动
静”为题，张说人称“燕许大手笔”，随即
吟道：“方如棋盘，圆如棋子；动若棋生，
静若棋死。”话音才落，那
七龄童脱口而出：“方若
行义，圆如用智；动若骋
材，静若得意。”众人惊
喜，此小儿日后是唐代著
名智者李泌。
李泌，京兆人，貌奇异，双眉连发。性

聪慧，好读书。贤相张九龄喜之，常召其
至府中。张九龄有两个朋友，严挺之刚
直，萧诚圆滑，张九龄因萧诚会说好听顺
耳的话，常常夸奖他。李泌却斗胆直言：
“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者
乎？”张九龄想不到一个七岁儿童如此正
直，改称李泌为小友。
不少神童出名后江郎才尽，从此默

默无闻。李泌长大后却读书不倦，
藏书万卷，人称“书城”。他 +*岁
那年吟《长歌行》，对自己未来作
了规划：一要建功立业，二要学道
问仙。
天宝十年，唐玄宗将李泌召入宫中，

.$岁的李泌精通儒道佛，还是讲《易经》
的高手，他为玄宗在朝堂上讲《老子》，妙
语如珠，令闻者无不叹服。唐玄宗封李泌
为待诏翰林，并让太子李亨与其为友。

李泌从此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
宗四朝，四个皇帝都视李泌为好友，赐其
高官厚禄，李泌一一辞谢，他始终以布衣
和道士身份周旋于官场之中。因李泌深
知伴君如伴虎，朝中历来多奸臣。玄宗
时，李泌颇受青睐，但其人品正直，不屑
与杨国忠为伍，杨国忠以李泌“谤议时
政”将其赶出京城；肃宗一即位，便请李

泌出山，但肃宗好听信张良娣谗言，重用
鱼朝恩与李辅国，迫使李泌上南岳修炼
+.年；代宗也极佩服李泌，但又好用小
人元载与常衮，这两个奸相又视李泌如
眼中钉，将其派往外省；德宗拜李泌为
相，但又信赖奸人卢杞，李泌几次直谏，
令德宗动怒，几乎欲杀李泌全家。
李泌四次归隐，五次出京，但始终以

其智慧在佞臣小人的诬陷中伤中成功脱
身。究其原因，一是李泌
不恋官位，不贪财物，不
居功自傲。皇帝赏赐，他
婉言谢绝；同僚厚赠，他
一律不收。李泌至中年不

娶，以素食为生，代宗再三力劝，这才娶
了妻子。他隐居南岳时，曾遇懒残和尚，
此和尚貌不出众，行为怪异，平时以残羹
剩饭充饥，旁人都看他不起，李泌却视其
为高僧。一次，懒残在深夜念经，李泌跪
而听之，懒残和尚骂他，李泌不生气。懒
残和尚把吃剩的半个芋头扔给李泌，李
泌恭恭敬敬接了，吃了下去，懒残只说了
一句：“你这个小子可做十年太平宰相。”
李泌在德宗时只做两年宰相，于 "*岁而

卒。但他在四朝任仕，皇帝以其为
高参，真的行了十年宰相之职。
既用其智慧避祸，又用其智

慧平叛，并成功处理了官场中较
为复杂的人事关系，这是智者最

高境界。在今天南岳福严寺石壁上，有李
泌题写的“极高明”三个大字。极高明，也
可以说是李泌修炼后达到的最高境界。

像李泌这样早慧而极有能力的人，
古代还有不少，但不少聪明人在功成名
就后就被皇帝杀了，或者在同僚的倾轧
中死于非命。李泌则在有起有落的仕途
中，可进可退，最后得以善始善终，在古
代的智者中极为罕见。
李泌死后被人传颂，他下棋赋诗一

事还载入《三字经》：“泌七岁，能赋棋。”
看来，古来聪明几多人，真正智者是李
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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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初春，菜场上已见笋，一根根翘然挺拔，如箭似镞，
披赭色毛外衣，根部残留的春泥，带来一缕春天的气
息。
上海人这时最喜欢的时令菜是腌笃鲜，是将笋与

鲜猪肉、咸猪肉同笃。肉带肥膘，两者长时间文火同笃，
笋吸收肉的油水，而肉吸收笋的鲜美，是荤素相得益彰
的一道菜。

但我家除腌笃鲜外，尤喜盐烤笋。
苏青在《谈宁波人的吃》中，对盐烤笋有
详细的介绍：“普通家里常喜欢把笋切
好，弃去老根头，然后烧起大铁镬来，先
炒盐，盐炒焦了再把笋放下去，一面用
镬铲搅，搅了些时候锅中便有汤了（因
为笋是新鲜的，含有水分多），于是盖好
锅盖，文火烧，直等到笋干缩了，水分将
吸收尽，始行盛起，叫做盐烤笋。”

这种大铁镬直径将近一米，乌黑油
亮。木做的锅盖，吸足油水，变成暗黄
色，摸上去油腻沉重，宛如古代武士手
中的铁盾，烧则用柴火。现在城市里人用精制钢锅，直
径不过三十厘米左右，玻璃盖子，好看却不中用。若是
大如婴儿般的毛笋，放其三分之一，也显得局促。
烧盐烤笋，头道关键是放盐，如今不能像老宁波人

烧出来的，为求咸鲜，烧好后上面还有一层白盐，成为
“下饭榔头”，不符合当下健康之道。现在的盐烤笋，不
求咸而求鲜，盐要放得少，却仍要有咸鲜风味，添一勺
或减一勺，要再三推敲斟酌。末道关键是文火阶段：早
起锅，成汤笋；晚起锅，成笋干了。老式灶膛里抽去柴禾
后，灶膛里火星依旧纷繁闪烁，犹如满天繁星，受热均
匀。而煤气灶头转为小火，火舌聚集于锅底一小撮，受
热不均，须要常常翻动照看，小心侍候。
这样的盐烤笋，虽然与铁锅柴火中产生的盐烤笋

相比，滋味逊色些，但笋的洁、清和芳馥全体现出来。比
笋干鲜美，比油焖笋清爽，比腌笃鲜里那些吸足油水、
变得珠圆玉润的笋，更有空谷幽兰般的清秀雅致。清李
笠翁在《闲情偶寄》里说笋：“笋之法多端，不能悉记，请
以两言概之，曰：‘素宜白水，荤用肥猪’。”而“白水”的
吃法是：“白煮俟熟，略加酱油，从来至味之物，皆利于
孤行，此类是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略加酱油呢？盐烤笋
就不用色调浑浊的酱油，只放洁白的盐。盐烤笋更符合
“至味孤行”一说。

春明景和，与朋友结伴郊游，半途在一家乡村酒店
吃饭。当地人淳朴实在，大鱼大肉端上来，时令菜腌笃
鲜，盛在大如脸盆的砂锅里，一块块肥肉若水葫芦，漂
浮拥塞其上，连汤色也看不到。烧法粗
糙，但材质新鲜，味道鲜美，不知不觉多
吃几口，肥腻堵心，晚上没有了胃口。于
是烧白粥一碗，盐烤笋一碟，粥白，笋白，
素净淡雅，养眼、养胃，更养心矣。

鞭扑之恩
孙香我

! ! ! !傅山《霜红龛杂记》有
一段记他父亲：“先父背上
有结痏数处，每洗面时以
手摸着，则泪下如雨。山小
时问之，云：‘此爷爷教我
读书鞭扑之恩也，今不得
矣。’辄大痛。子孙知此痛
在那里。”
想起儿时犯错，挨过

不少爸爸的尺条子。至今
记得那把尺条子的样子，
宽宽的，中间厚，两边薄，
刻度很精细，应该是一把
专业绘图用的。只要听爸
爸一声喊：“拿尺条子！”就
知道事情不妙，就会赶紧
要逃。每次都是爸爸赶着
要打，妈妈急急去拦，常常
是为打我爸爸妈妈要吵一
架。几十年屡屡搬家，这把
尺条子已不知丢失在哪
里，而我如今也再没有爸
爸打、再没有妈妈拦矣。

知父母鞭扑亦是恩，
天下人子要早知啊。但到
“今不得矣”，能不“泪下如
雨”，人子之痛，痛在哪里？

! ! ! !以前的中小学生每学期都要去市郊农村学农!虽说学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

小事!但对学生接触农民和农业知识大有裨益" 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亲手劳动!让学

生学会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切身体会厉行节约和形成正向人生观起到了积极作

用!这也算是学农一得"

学
农
一
得

剪
影

李
建
国 ! ! ! ! ! ! !龚海波

管仲

（三字新称谓）
昨日谜面：白日正中

时（语言学家）
谜底：周有光（注：谜

面为南朝宋·鲍照《学刘公
干体诗》诗句）

女儿的宠物
羊 白

! ! ! !女儿上小学四年级。她不止一
次对我说，班里许多同学家里都有
宠物狗，让我也买一个，她闲了也可
以遛遛狗，免得被同学们笑话。

我说，各家条件不一样，你老
爸为培养你多辛苦，哪有时间和精
力去养狗狗？小孩子家，不好好学
习，净比些没名堂的，虚荣！
女儿没再说什么。
有天晚饭后散步，我和女儿正

手挽手走着，迎面碰见了她的一个
同学及家长，手里牵着一条高贵的
宠物犬。那同学热情地对女儿说：
“来来来，你不是喜欢宠物狗嘛，我

让你遛一遛。”
女儿头一歪，骄傲地说：“不用

了，我家有。”
然后我们就分手走了。

那同学一走远，我逗女儿说：
“你还真会说谎，有骨气。”

女儿道：“我哪里说谎了，我说
的是事实。”
女儿很认真的样子。我反倒摸

不着头脑了。我说：“小兔崽子，你
是不是偷偷买什么了？”

女儿诡笑说：“现成的，哪里用
得着去买———我手里牵着的，不就
是宠物嘛，遛一遛多好！”

我被逗乐了。遛爸爸，亏她想
得出。这话听起来不好听，想起来
却蛮温馨的。

从此，我们家有了一条自己的
语录：我是女儿的宠物。当然，女儿
一直是我的宠物。我们彼此被对方
宠着，又是彼此的主人，这样霸道又
爱意融融的交流方式着实有意思。
幸福，有时就是这么简单。


